
醫院管理局公立醫院公眾服務非符合資格人士收費 

下列費用由二○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
服務  調整後收費 

住院服務 普通科醫院 : 

- 普通科病房

- 深切治療病房

- 加護病房

- 嬰兒護理室

病床每日7,400元  

病床每日35,600元  

病床每日21,000元  

病床每日3,100元  

精神科醫院  病床每日3,100元  

門診服務 急症室  每次診症2,100元* 

專科診所(包括綜合診所及專職醫療診所) 

- 診症

- 處方藥物

每次診症850元  

每種藥物90元# 

家庭醫學診所(包括綜合診所) 

- 診症

- 處方藥物

每次診症500元  

每種藥物40元# 

接受注射或敷藥  每次服務250元  

社區服務 社區老人評估小組診症服務  

- 診症

- 處方藥物

每次診症850元  

每種藥物90元# 

社康護理服務(普通科) 每次服務800元  

社區專職醫療服務  每次服務2,000元  

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  每次服務2,000元  

日間醫院 

／日間程序 

精神科日間醫院  每次診症1,800元  

老人科日間醫院  每次診症2,700元  

復康日間醫院  每次診症1,900元  

腫瘤科診所  每次診症1,300元  

眼科診所  每次診症950元  

腎科診所  

- 長期血液透析

- 急性血液透析

每次診症3,000元  

每次診症6,000元  

在日間醫療設施接受日間程序及治理  每次診症7,400元  

產科分娩服務 
- 已確認預約個案

- 未確認預約個案

每次服務74,000元  

每次服務130,000元  

病理學檢驗服務  

(適用於專科診所

及家庭醫學診所) 

- 基礎項目

- 進階項目

- 高端項目

每種服務400元  

每種服務800元  

每種服務16,100元  

非緊急放射科 

服務  

- 基礎項目

- 進階項目

- 高端項目

每種服務400元  

每種服務1,600元  

每種服務4,700元  

* 已繳費病人如在接受醫生診症前離開急症室，可於急症室登記後24小時內提出申請退回1,850元。

# 每種處方藥物以4星期為收費單位 (自費藥物除外)。 

註: (1) 病人如要求特別膳食，調整後收費如下: 

• 住院服務 - 特別中餐每日200元 ; 西餐每日400元。

• 日間醫院 - 特別中餐每日160元 ; 西餐每日320元。

(2) 陪伴病人並佔用床位的人士，病床每日收費1,200元。

非符合資格人士辦理入院時需預繳服務按金，詳情請向入院登記處或繳費處查詢。 

附表



 

醫院管理局公立醫院主要非資助服務(私家症)收費 

下列費用由二○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

服務 調整後收費 

住院 

服務 

急症醫院私家病房* 

-  頭等 

-  二等 

 

病床每日6,960元 

病床每日4,640元 

其他醫院私家病房* 

-  頭等 

-  二等 

 

病床每日5,810元 

病床每日3,870元 

深切治療病房* 病床每日22,450元 

加護病房* 病床每日12,650元 

嬰兒護理室* 病床每日2,630元 

醫生巡房 / 診治費用 每次每個專科680元–2,780元 

門診 

服務 

診治費用# 

- 首次診治 

- 覆診 

 

每次診症1,090元–2,580元 

每次診症950元–2,350元 

護理程序 

(例如敷藥或注射) 
每次收費450元 

私家症病人辦理入院時需預繳服務按金，詳情請向入院登記處或繳費處查

詢。 

* 住院服務收費包括一般護理、核心病理學檢驗、膳食和病房服務。醫生

費用及其他服務費用另行收費。 

# 門診診治費用不包括藥物、義製人體器官、診斷或治療項目費用。 

註：除以上主要服務，其他個別私家項目，例如病理科服務、放射科服務、

診斷∕治療程序、手術、復康及外展服務等，新收費將列載於憲報。 
 

 



 

醫院管理局公立醫院公眾服務符合資格人士收費 
下列費用由二○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

 
 

服務  調整後收費 

住院服務 慈氏護養院護養病床  病床每月 3,500 元  

特別病房  病床每日 4,400 元  

 

註： 

1. 「符合資格人士」收費適用於下述類別病人： 

 持有根據《人事登記條例》(第 177 章) 所簽發香港身份證的人士，但若

該人士是憑藉其已獲入境或逗留准許而獲簽發香港身份證，而該准許已

經逾期或不再有效則除外；  

 身為香港居民的 11 歲以下兒童；或 

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認可的其他人士。 

 

2. 病人如要求特別膳食，調整後收費如下: 

• 公眾病房 / 特別病房 - 特別中餐每日 200 元 ; 西餐每日 400 元。 

• 日間醫院 - 特別中餐每日 160 元 ; 西餐每日 320 元。 

       

3. 病理學檢驗服務收費亦適用於家庭醫學診所 (包括綜合診所）。 

 

4. 符合資格人士的主要項目之收費修訂已於 2025 年 4 月 25 日刊登憲報，上述

項目為其餘適用於符合資格人士的服務收費。 



 

醫院管理局公立醫院行政收費 

下列費用由二○二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

 
 

服務 調整後收費 

根據《個人資

料(私隱)條

例》提出查閱

資料要求的

個人資料影

印本 

處理費 

( (已包括10頁費用及郵費) 
每次申請100元 

每頁影印費 

  (10頁以後的頁數) 
每頁1.5元 

光碟或底片 每張光碟/底片300元 

證明書及 

醫療報告 

證明書及醫療報告 
(最多收取4份報告收費) 

每份報告1,100元 

驗屍報告 每份報告2,300元 

幼兒中心、幼兒園或特殊

教育學校的體格檢查證

明書 

每份證明書1,100元 

醫療評估(如殘疾評估) 每次評估1,400元 

重發紀錄、紀錄的有效副本或從醫院管

理局紀錄或資料庫擷取的資料 
每項紀錄300元 

藥物送遞服務 每張處方65元 

自費藥物行政費 (每項處方藥物) 每項130元 

殮房收費(由存入當日起計) 

- 不另收費 (首3日) 

- 每日100元       

(由第4日起) 

- 每日200元        

(由第18日起) 

- 每日550元           

(由第34日起) 


